
乐山市市中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年整体支出绩效报告

一、单位概况

（一）基本情况。
乐山市市中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身乐山市市中区卫生防疫站）成立于1956年；现中心设1室8科1门诊（办公室、结防科、检验科、艾防科、疾控科、慢病科、免规科、质控科、急地科、美沙酮门诊）；现有在职职工54人，管理2人，工勤10人，专业技术人员42人（卫生专业技术高级职称4人、中级职称14人、初级职称22人，其他专业技术中级职称1人，初级职称1人）。

（二）机构职能。

1.疾病的预防与控制：开展疾病监测研究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非传染性疾病等疾病的分布探讨疾病的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流行疾病预防规律提供制订预防控制策略与措施的技术保障组织实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规划计划和方案预防控制相关疾病的发生与流行。

2.突发公共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开展突发公共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和救灾防病的应急准备；对突发卫生事件、灾后疫病进行监测报告，提供预测预警信息；开展现场调查处置和效果评估。

3.疫情及健康相关因素信息：管理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收集、报告、分析和评价疾病与健康危害因素等公共卫生信息为疾病预防控制决策提供依据，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4.健康危害因素检测与干预：开展食源性职业性辐射性环境性疾病监测调查处置和公众营养监测与评价；对生产生活工作学习环境中影响人群健康的危害因素进行监测与评价，提出干预策略与措施预防控制相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5.实验室检测检验与评价：研究应用实验室检测与分析技术开展传染性疾病微生物的检测检验，开展中毒事件的毒物分析，开展疾病和健康危害因素的生物、物理、化学因子的检测、鉴定和评价，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传染性疾病的诊断、疾病和健康相关危害因素的预防控制及卫生监督执法等提供技术支撑为社会提供技术服务。

6.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开展健康教育健康促进普及卫生防病知识对公众进行健康指导；协同有关部门和组织，对公众不良健康行为进行干预，促进公众掌握自我保健与防护技能。

7.技术管理与应用研究指导：开展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业务与技术培训，提供技术指导、技术支持和技术服务；开展应用性研究，开发引进和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方法指导和开展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绩效考核与评估。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财政资金收入情况。2021年市中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财政资金收入（包含中央、省、市、区资金下同）66186572.08元，其中上年结余6819267.64元（财返结余5767291.69元，13044结余1051975.95元）。本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15843130.02元，13044收入43524174.42元。

本年基本财政收入7605857.16元，其中事业单位离退休125964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587452.33元，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332736.03元，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7200元，死亡抚恤60720元，其他残疾人事业56910.65元，疾病预防控制机构5483399.34元，事业单位医疗234815.25元，住房公积金716659.56元。

项目收入51761447.28元，其中财政拨款项目收入合计8237272.86元（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1000000元，疾病预防控制机构1244341.86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486500元，重大公共卫生专项5391431元，其他卫生健康支出115000元）。13044项目收入43524174.42元。

财政资金支出情况。2021年市中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财政资金支出62497917.35元。包括财政基本支出7605857.16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6624020.44元，商品和服务支出754187.94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94224元，资本性支出33424.78元。财政项目支出54892060.19元，其中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支出1798331.86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出1189587元，重大公共卫生专项支出48889141.33元，其他公共卫生支出2900000元，其他卫生健康支出115000元，13044支出43612174.42元。

（三）财政资金结余情况。2021年结余3688654.73元，其中财政资金结余2724678.78元，13044结余963975.95元。

三、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决算编制情况。

2021年统一编制、统一管理、统筹安排确保部门预算全面、真实反映单位所有收支情况；对专项预算提前细化、结余结转资金加强管理情况。

（二）执行管理情况。

1.区疾控中心无公出国（境）费用、严格控制会议费、制定公务用车管理办法，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
2.单位节能降耗。制定单位节能降耗管理制度，加强能源资源管理，科学合理利用水、电、油等各种资源，减少资源浪费，降低行政成本。

3.规范公务接待管理。无擅自扩大公务接待范围的情况。对本单位“三公经费”建立健全了公务接待的实施细则，按照制度规定了相应报账标准，并建立了内部审查制度。在报账过程中全部“三单”齐全，没有出现无公函接待、无审批接待、违规使用现金支付的情况，保障了的公务接待费用的合理合法运用。

（三）综合管理情况。

1.非税收入征收合法合规，无乱收费、乱罚款和截留非税收入的行为。非税收入及时归入财政专用账户，财政票据按照规定购买，及时核销，无私自处理票据的行为。

2.财务管理情况。进一步完善了财务工作制度。修订完善了各项财务工作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并结合财务工作实际和工作流程，对内控制度的工作环节进行了明确规定，细化了工作流程，明确了工作任务和责任人，使之有了更强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进一步规范了财务工作运行机制。加强了凭证审核力度，确保了会计核算和账务处理准确无误。严格依据差旅费、会议费、接待费开支规定进行核报，在财务部门对其规范性进行审核后，由主管领导进行审批报销。执行政府采购制度。

3.内控管理制度。按照财政部门及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年初目标任务，结合单位实际，下达了人员分工及工作职责文件，建立健全了事业管理制度，实行制度管人、管事、管权。进一步完善了财务管理制度，使财政收支预算执行得到良好的制度保障和实施效果。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2021年绩效目标全面完成单位财务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得到有效执行。三公经费控制率在100%以下，未超预算。因工作需要，单位预算有追加，预算控制率较高。总之，通过加强绩效预算，使用财政资金得到有效使用，行政效率得到提高，开展预决算编制合理，项目立项依据充分，支出符合规定，制定完善了各项管理措施，目标任务基本完成。

（二）存在问题。部分支出进度滞后，主要原因为部分专项补助下拨较晚，造成了支出比例低。

（三）改进建议。加快各项目实施进度，确保目标任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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